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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09年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统计工作的补充通知  

 

  各区人事局，光明新区、坪山新区组织人事局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切实做好2009年我市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统计工作，掌握我市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、临聘人

员基本情况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统计增加《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、临聘人员汇总表》及《机关事业单位

普通雇员、临聘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》（为便于数据汇总，Excel表格格式请勿更改）。以上两个表格

统计时点为2009年12月31日，统计数据上报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1月31日。统计报表和报盘统一报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员与雇员管理处，其他事项仍按《关于做好2009年深圳市人事统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深人社〔2009〕56号）的有关要求办理。 

  附件：1.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、临聘人员汇总表 

     2.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、临聘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

  （联系人：刘 辉  电 话：82107225） 

 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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